关于征集第三届科技摄影展参展作品的通知

2011年05月18日

　 科协学函〔2011〕99号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办公室（秘书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科协学会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学会部，各有关单位：

　　为展示科技发展、传播科技信息、诠释科技成果、普及科技知识，彰显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形象和风采，同时引导公众关注科技、了解科技，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和探究，中国科协拟于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继续举办第三届科技摄影展。现将摄影展作品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览内容

　　（一）围绕“创造•分享——视觉诠释科学技术”主题，内容包括：

　　1．年度科技事件体现2010年度具有重大影响和创新发展的科技事件。

　　2．科技人物反映科技工作者精神面貌、工作状态等具有代表性的瞬间影像。

　　3．奇妙的化学世界结合2011年“国际化学年在中国”活动，从

　　不同视角展现化学领域的现象和成果。

　　（二）为庆祝中国科协“八大”召开，特别展示中国科协“七大”以来科技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各项活动及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等。

　　二、投稿要求

　　（一）作品

　　1．科技事件照片要突出主题，能直观反映其发展过程中有关主体、场景等要素。（参见附件1范例一、二）

　　2．人物照片（个人和群体影像）要反映科技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形象和风采。（参见附件1范例三）

　　3．反映“化学世界”的照片，微观、微距摄影均可。（参见附件1范例四、五）

　　4．组照、单幅均可。

　　5．作品应展现科学性和艺术性。

　　6．作品均须附文字说明，包括作品名、摄影（作者姓名）、推荐单位、图注等内容。图注应简洁、具有知识性，200字以内。（参见附件1各范例）。

　　（二）权益

　　1．作品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作者自行解决和承担责任。

　　2．参展作品仅供本次展览及中国数字科技馆使用，不作其他商业用途。

　　3．作者投稿时需同时签署《科普资源版权授权书》（见附件2）。

　　三、征集时间

　　作品征集截止到2011年7月31日，以邮件发出时间为准（邮寄作品以当地邮戳为准）。

　　四、其他事项

　　请各单位积极收集、征集作品，并组织对应征作品的筛选，推荐出能真正体现本单位、本地区及本专业领域内科技工作者的突出贡献、良好风貌的优秀作品。并填写推荐作品登记表（见附件3）。

　　中国科协将组织专家对推荐作品进行评审，遴选出参展作品，并对参展作品颁发参展证书。

　　特此通知。

　　联 系 人：张雁飞

　　电    话：010－65157887－686

　　电子信箱：zhang_yanfei@chip.cn

　　邮寄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定路1号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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